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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上海市第四届青少年高山滑雪公开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

二、承办单位：上海耀雪冰雪世界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三、赛事支持单位：上海市体育发展基金会

四、竞赛日期：2026 年 5 月 30-31 日（星期六-星期日）

五、竞赛地点：耀雪冰雪世界滑雪场（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

镇沪城环路 2088 弄 1-5 号）

六、参赛组别和小项设置

组别 年龄段 设项数 男子 女子

少年 13.1.1-15.12.31 2 大回转 大回转

儿童 16.1.1-19.12.31 2 大回转 大回转

七、参赛资格：

（一）本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公司、学校、区级滑雪协会、

各相关单位及个人可直接报名参赛，运动员只能参加相应年龄组别比

赛，不得跨组参赛。

（二）参加公开赛需持有以下证明文件之一：上海市户籍、居住

证、学籍、在读证明、上海市各滑雪俱乐部在训证明等方可参赛。

（三）凡本市优秀运动队在编运动员及职业体育俱乐部职业运动

员均不得参加本届比赛。

（四）各参赛队须为参赛运动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将保

单复印件交予领队。保险时间段应覆盖整个赛事，其在比赛中发生的

任何意外伤害等事故，主办和承办单位均不承担任何责任。领队需在

领队会时提交运动员保险单复印件查验，未提供保单者，将禁止参赛。

八、参加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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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 1 人，教练员 1 人。若参赛单位报名

运动员人数超 15 人（不含 15 人），每超一次可多报 1 名教练员，教

练员需具备国职五级及以上证书或滑雪教练员证书。

（二）已报名锦标赛 B 组高山滑雪大回转团体项目的运动员将自

动报名公开赛少年组大回转比赛，取运动员在锦标赛两次滑行成绩中

的一次最好成绩计为公开赛滑行成绩进行排名。锦标赛 B 组高山滑雪

大回转团体的替补运动员若未能在领队会时被更换为正选运动员，将

自动计入公开赛少年组，按照公开赛赛制滑行。

（三）比赛报名时间为 4 月 21 日-5 月 8 日 12:00，各参赛单位

统一填写“2026 年上海市第四届青少年高山滑雪公开赛报名表”进

行报名（个人运动员由个人进行填写）。报名表填写完成后须打印表

格后加盖单位公章，于报名结束时间前将报名表加盖公章后发送至指

定邮箱。邮箱：shanghaitrophy@163.com，联系人：付琳纳 （联系方

式：15500003085），逾期不再受理。

（四）比赛收取赛事服务费：700 元/人（比赛当天 4 小时内雪票

免费）。

（五）一旦报名，不得更改，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如运动员确

因不可抗拒原因导致无法参赛的，须由参赛单位向竞委会提交书面退

赛申请，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经竞委会同意后方可退赛。5 月 15

日后提出退赛的，将不退还赛事服务费。

（六）领队及抽签时间：5 月 29 日（星期五）。当天在雪场抽签

处进行。如领队和教练不能按时参加，将由组委会代为抽签，抽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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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网上公布各项出场顺序名单。

九、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公布的《高山滑雪项目竞赛规

则》及相关补充规定。

（二）场地类型：室内滑雪场。

（三）各项目竞赛小项参赛少于 2 个参赛单位 3 人，均不安排比

赛。

（四）本次比赛采用高山出发模式，一次滑行。

（五）比赛出发顺序：滑行比赛出发顺序由领队会议抽签确定，

具体竞赛办法以赛前领队会通知为准。

（六）滑行成绩用时少者名次列前。（锦标赛 B 组高山滑雪大回转

团体项目的运动员取锦标赛两次滑行成绩中的一次最好成绩计为公开

赛滑行成绩）。若出现比赛成绩用时相同，则年龄小者名次列前。

（七）比赛采用电子计时，计时成绩精确到百分之一秒。

（八）参赛选手须穿戴符合滑雪安全规定的头盔、护具。

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录取前 8 名，不足 8 人参赛的，则按实际参赛人（队）

数录取名次。

（二）各项各组别成绩前 3 名颁发奖牌和证书，其他录取名次颁

发证书。

十一、申诉和纪律

（一）如对比赛成绩有异议，需在该项目比赛非正式成绩公布

15 分钟内，由领队以书面形式申请仲裁，逾期不予受理。申请仲裁

需交纳 1500 元（现金）仲裁费，申诉成功后退还；申诉不成功，仲

裁费不予退还。

（二）对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和体育赛事组织者违反赛风赛

纪情形，一经查实，按照《上海市体育赛事活动赛风赛纪管理实施细

则》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对发生任何兴奋剂违规事件的，按国家体育

总局、上海市体育局反兴奋剂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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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其他

（一）参赛单位运动员、教练员应知晓体育竞赛的相关风险，确

保自己身体状况符合参赛要求，自行承担非承办单位故意或重大过失

导致的伤害。

（二）选手参赛期间食宿费、交通费等费用自理。

（三）本规程解释权属于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所有，并保留对此

规程的修改和说明的权利。

（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